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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生产调度通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生产调度通信系统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生产调度通信系统(以下可简称系统)。

2 引用标准

GB156 额定电压

GB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3836.1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通用要求

GB3836.4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本质安全型电路和电气设备“i”
GB/T3873 通信设备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MT209 煤矿通信、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MT210 煤矿通信、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基本试验方法

MT286 煤矿通信、自动化产品型号编制方法和管理办法

3 名词术语

3.1 煤矿生产调度通信系统

使调度与设在各生产环节的被调度之间能直接通话联系,实现全矿井生产调度指挥用的通信系统。
3.2 煤矿生产调度电话总机

生产调度通信系统中,设于地面调度室能实现调度、被调度之间的通话及调度指挥的调度交换设

备,它包括调度、交换、安全连接等部分。
3.3 煤矿生产调度人工交换电话总机

用人工操作完成通话接续的煤矿生产调度电话总机。
3.4 煤矿生产调度自动交换电话总机

通过自动控制设备及接续网络,可自动完成通话接续的煤矿生产调度电话总机。
3.5 煤矿生产调度通过式电话总机

调度总机的用户通过接口电路与自动交换机的用户相连接,使调度总机的用户“通过”总机后又同

时成为交换机的用户,具有这种特殊性能的调度总机称为通过式调度总机。
3.6 矿用本质安全型电话机

具有防爆性能,防爆型式为本质安全型的适合矿井特殊要求的电话机。

4 产品分类

4.1 型号

应符合 MT286的规定。
4.2 型式

4.2.1 防爆型式

煤矿生产调度通信系统的防爆型式为地面普通型兼矿用本质安全型。

4.2.2 交换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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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三种:

a.人工接续;

b.自动接续;

c.人工接续与自动接续兼备。

4.3 规格

按系统容量划分规格,一般应从以下二列数字中选取:

a.30,60,90,100,120,150,180,270门等;

b.32,64,128,256门等。

4.4 组成

有以下几种组成型式:

a.煤矿生产调度人工交换电话总机或通过式电话总机、矿用本质安全型电话机、地面普通型电话机

及必要的其他设备;

b.煤矿生产调度自动交换电话总机、矿用本质安全型自动电话机、地面普通型电话机及必要的其他

设备;

c.煤矿生产调度通过式电话总机、地面普通型自动交换机、矿用本质安全型自动电话机、地面普通

型电话机及必要的其他设备;

d.能实施本标准要求的其他组成型式。

5 技术要求

5.1 系统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系统中的设备应符合有关标准及各自产品标准的规定,并按照规定程序

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成套。

5.2 环境条件:

5.2.1 煤矿生产调度电话总机的机房环境条件从表1中选取。
表1

工作场所
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噪声

dB(A)

有空调设备的可控环境 +10~+30

有保温保暖及通风的室内 0~+40

无供暖条件的室内 -10~+40

不大于75

不大于90
80~106 不大于60

5.2.2 煤矿井下用电活机及其他设备的环境条件为:

a.环境温度:一般为-5~+40℃,选用其他温度等级时应符合 MT209第4.2条的规定;

b.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

c.大气压力:80~106kPa;

d.环境噪声:一般不大于75dB(A);

e.有爆炸性混合物,但无显著振动和冲击,无破坏绝缘的腐蚀性气体。

5.3 基本性能。

5.3.1 绳路及中继线路:
应不少于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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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绳路数 人工交换 自动交换

调度话路 2 2

交换绳路 2 总容量的10%

中继线路 6 6

5.3.2 调度功能:

5.3.2.1 调度通过手机以及扩音对讲方式均能与系统内的任一用户实现无阻塞通话,并具备:

a.调度呼叫用户时,总机台上应有发铃显示,话机应有收铃响应,用户摘机后总机应能自动截铃;

b.用户呼叫调度时,总机台上应有可闻信号及地址显示。

5.3.2.2 系统有双向紧呼功能,并具备:

a.用户应能紧急呼叫调度,此时总机应有区别于正常呼叫的可见可闻信号及地址显示;

b.调度应能紧急呼叫任一个、一组或全部用户,总机有相应显示,话机应有区别于正常振铃的可闻

信号;

c.自动或人工投入录音设备。

5.3.2.3 调度能监视用户的通话状态,并具备监听、插入和强拆功能。

5.3.3 交换功能:
通过人工接续或自动接续的方式,可实现用户间的呼叫通话,总机台上应有相应的操作显示及用户

的状态显示。

5.3.4 显示功能:

5.3.4.1 总机调度台上每门用户至少应具备以下显示:

a.用户呼叫调度;

b.调度呼叫用户;

c.用户通话;

d.用户紧急呼叫调度;

e.调度紧急呼叫用户。

5.3.4.2 井下用户话机应具备以下显示:

a.按键行程小于1mm时的报键指示;

b.用户摘机显示;

c.用户发紧呼显示。

5.3.4.3 应具备电源与备用电源切换显示。

5.3.5 录音功能:
系统应具备以下任一种录音功能:

a.手动录音;

b.自动录音;

c.手动和自动录音兼备。

5.3.6 汇接功能:

5.3.6.1 通过中继线路能实现与其他通信系统的连接。

5.3.6.2 调度与中继用户通话过程中需暂停时,总机应具备将通话用户保留,再与中继用户继续通话

的功能。

5.3.6.3 通过专用汇接装置总机的用户线可与煤矿井下局部通信装置(又称子系统)连接。

5.3.7 通播功能:
调度能将煤矿井下用户话机全部或部分打开,实现话音同播,此时录音设备应自动或手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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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电源自动切换功能:
应设备用电源,并能实现自动切换。备用电源的要求由各自产品标准规定,但其容量应保证系统连

续运行不低于2h。

5.4 选择性能。
系统可选择以下性能:

a.催挂久不挂机的用户;

b.会议通话;

c.显时、计时、录时;

d.系统自检;

e.屏幕显示及打印;

f.有线无线转接;

g.连选;

h.其他功能。

5.5 技术指标:

5.5.1 电源电压及工作电压。

5.5.1.1 电源电压为交流50Hz、220V,电压波动范围85%~110%。

5.5.1.2 话机的供电电压在60,48及24V三个等级中选取。

5.5.1.3 系统中其他设备供电电压等级应符合GB156的规定。

5.5.2 通信距离:
系统的最大通信距离一般应为15km或10km,用户线路参数在表3中选取。

表3

用户线路参数
最大通信距离

15km 10km

最大线路电阻(不包括电话机),kΩ 1.2 0.8

最小绝缘电阻,kΩ 15~20 15~20

最大线间电容,μF 0.9 0.6

每公里最大线路电感,mH/km 0.8 0.8

5.5.3 呼叫:

5.5.3.1 调度正常呼叫用户时,话机振铃一般采用的断续比为1∶1(1s振,1s停)或1∶4(1s振,4s
停)。

用户呼叫调度时,总机的蜂音信号一般采用的断续比为1∶1(1s振,1s停),频率为450±50Hz。

5.5.3.2 调度紧急呼叫用户时的话机振铃及用户紧急呼叫调度时的总机蜂音应明显区别于正常状态

的振铃和蜂音。紧急呼叫蜂音的断续比为1∶1(0.5s振,0.5s停),频率为450±50Hz。

5.5.3.3 各种呼叫振铃、蜂音、信号音的频率及断续比应在各自系统标准中明确规定,断续时间偏差分

别不超过±10%。

5.5.3.4 呼叫音响应符合以下规定:

a.地面调度总机:蜂音响度不低于60dB(A);

b.井下用户话机:振铃响度不低于80dB(A)。

5.5.4 本质安全参数:
在系统标准中应明确规定以下本质安全参数:

a.下井用户线最高开路电压及话机最高输入直流电压;

b.下井用户线最大短路电流及话机最大输入直流电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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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下井用户线最高铃流开路电压及话机最高输入铃流电压;

d.下井用户线最大铃流工作电流及话机最大输入铃流电流;

e.影响系统本质安全性能的其他参数。

5.6 结构要求:

5.6.1 系统中设备应符合 MT209第7章、第8章、第9章及11.3条的有关规定。

5.6.2 井下话机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43。

5.7 外观要求:

5.7.1 组成系统的设备应完整,并具有产品合格证。

5.7.2 系统中设备的外观应符合 MT209第6章的有关规定。

5.8 安全要求:

5.8.1 系统中从总机引出的用户线应采取避雷措施。

5.8.2 系统中设备应符合 MT209第11章的有关规定。

5.9 防爆性能:
系统及系统中所有的本质安全型设备及本质安全电路均应符合GB3836.1及GB3836.4的规定,

并通过国家指定的防爆检验单位审查检验合格。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除环境试验或有关标准另有规定外,系统及系统中设备的试验均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中进行:

a.温度:15~35℃
b.相对湿度:45%~75%;

c.大气压力:86~106kPa;

d.环境噪声:不大于50dB(A)。

6.2 系统基本性能试验

6.2.1 试验仪表和设备

矿用仿真线能模拟井下最大通信距离,其每公里网络应符合图1的规定,其中,R 为19±0.4Ω;L
为0.2±0.04mH,C 为0.06±0.0012μF。

图1

6.2.2 系统的连接

6.2.2.1 须将矿用仿真线接入被测试系统,以模拟通信距离。

6.2.2.2 对由煤矿生产调度人工交换电话总机或自动交换电话总机或只作人工交换总机用的通过式

电话总机及其他设备组成的系统接线见图2。

6.2.2.3 对由煤矿生产调度通过式电话总机及其他设备组成的可实现人工交换,也可实现自动交换的

系统,接线见图3。

6.2.2.4 对已包含电源(即供电电压为交流220V)的煤矿生产调度总机可不接入矿用调度交换机

电源。

6.2.3 试验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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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6.2.3.1 交换功能试验。

6.2.3.1.1 人工接续通话试验:
分以下三项,逐一进行:

a.直通用户呼叫调度:用户摘机后总机台上即有可见可闻信号及地址显示,调度应答通话,挂机

复原;

b.调度呼叫直通用户:调度发振铃,被呼叫用户收铃后,摘机截铃通话,挂机复原;

c.直通用户之间通话:主叫用户摘机呼叫调度后,由调度代呼被叫,被叫摘机,调度退出,用户间通

话,挂机复原。

6.2.3.1.2 自动接续通话试验:
任一用户(主叫)呼叫另一用户(被叫),主叫摘机,听到拨号音后拨被叫用户号码。若被叫空闲,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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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用户话机有收铃,主叫可听到回铃声,被叫摘机,主叫听到的回铃停止,双方可通话,挂机复原,总机台

上应有相应的用户通话指示。若被叫忙,主叫应听到忙音。

6.2.3.2 调度功能试验。

6.2.3.2.1 无阻塞通话试验:
调度通过手机呼叫用户,不论该用户忙、闲,调度均能与其通话。任一用户呼叫调度,调度能优先操

作,用手机与其进行通话,总机上应有相应显示。
调度叫通用户或用户叫通调度后,调度用扩音方式进行通话,总机应有相应的显示。

6.2.3.2.2 双向紧呼功能试验:
任一用户进行紧呼操作,总机台上应有相应的用户紧呼显示及声响信号,录音设备按规定方式投

入,调度与用户进行通话。
调度对任一个、一组或全部用户进行紧急呼叫,调度台上有相应的显示,录音设备按规定方式投入。

被叫用户则有规定的紧呼振铃进行呼叫,用户摘机后,总机自动截铃,此时可进行通话;或被叫用户不摘

机,在规定时间打开话机杨声器,则可进行喊话。

6.2.3.2.3 调度干预的各种功能试验:

6.2.3.2.3.1 用户在摘机、通话、挂机时均有不同的显示状态。

6.2.3.2.3.2 二用户通话时,调度作插入讲话、监听以及将通话拆除的操作。

6.2.3.3 汇接功能试验:

6.2.3.3.1 与中继用户通话试验:

6.2.3.3.1.1 自动中继:任一用户作出局呼叫,然后拨他局被叫用户号码,被叫摘机,即可进行通话,总
机上应有相应显示。中继用户作入局呼叫,自动或半自动地呼叫被叫用户,被叫用户摘机,即可进行

通话。

6.2.3.3.1.2 人工中继:入局和出局呼叫时,总机有相应的显示,调度摘机应答,按对方要求人工操作

代为接通相应的用户,调度退出,双方可进行通话。

6.2.3.3.1.3 局外用户呼入时,调度忙,在暂作应答后,按下保留键,先与其他用户通话,然后再与中继

用户继续通话。

6.2.3.3.2 与局部通信装置汇接试验:
由各自系统标准规定。

6.2.3.4 通播功能试验:
操作通播控制键,分别对部分用户和全部用户进行通播,此时录音设备按规定方式投入。

6.2.3.5 电源自动切换功能试验:
切断交流220V供电电源,备用电源自动投入,总机上有相应显示,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接通交流220V供电电源,备用电源自动切断,处于待用状态,系统应能进行正常工作。

6.2.3.6 显示功能及录音功能试验:
在进行第6.2.3.1条~第6.2.3.5条试验中,同时检查系统内务设备的显示状态及规定的录音

功能。

6.3 选择性能试验

由各系统标准自定。

6.4 技术指标测试

6.4.1 测试仪表和设备

6.4.1.1 一般要求:

6.4.1.1.1 测试仪表的精度应保证所测指标的精度要求。

6.4.1.1.2 测试仪表和设备的选型应符合所测性能的特性。

6.4.1.2 矿用仿真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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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第6.2.1条规定。

6.4.1.3 模拟漏电阻:
应能模拟用户线路的最小绝缘电阻。

6.4.1.4 声级计:

a.频率范围:31.5~8000.0Hz;

b.测量范围:50~140dB(A);

c.频率计权:A;

d.时间计权:快、慢、脉冲、保持;

e.检波特性:有效值。

6.4.1.5 计时器;
任何能测量时间的仪器,但应满足测量要求。

6.4.1.6 数字式多用表:

a.能测量直流电压,直流电流;

b.能测量交直流电压叠加值和电流叠加值;

c.准确度不低于1.0级。

6.4.1.7 频率计:

a.测量范围:10Hz~1MHz;

b.测量误差:±0.1Hz。

6.4.2 线路条件适应性试验

6.4.2.1 按第6.2.2条连接系统,另将模拟漏电阻并接于矿用仿真线电路输入端。

6.4.2.2 在接入矿用仿真线和模拟漏电阻以及不接入矿用仿真线和模拟漏电阻二种状态下,分别进行

用户间、调度与用户间的呼叫、通话及双向紧呼等项试验。

6.4.2.3 振铃、蜂音及信号音的测量:

6,4.2.3.1 按第6.2.2条连接系统。

6.4.2.3.2 调度向用户分别发正常呼叫信号及紧呼信号,用声级计在话机正前方0.5m处测量音响

声级。
用户向调度分别发正常呼叫信号和紧呼信号,用声级计在调度台声源前0.5m处测量声级。

6.4.2.3.3 用频率计测量振铃、蜂音及各种信号音的频率。

6.4.2.3.4 用计时器测量蜂音、振铃及各种信号音的断续比。

6.4.3 本质安全参数的测量

6.4.3.1 按图4接线。

图4

6.4.3.2 将总机供给话机的供电电压调至允许波动范围的最高值。再进行以下测量:

a.用多用表的直流档测得电流值,即为话机最大输入直流电流;

b.在总机向用户发振铃状态,用多用表的交直流电流叠加档测得的电流值,即为话机最大输入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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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

c.用多用表的直流档,分别测量a、b线开路状态下的电压值及a、b线短路时的电流值,即为用户线

最高开路电压,话机最高输入直流电压及用户线最大短路电流;

d.当总机发正常呼叫和紧呼时,用多用表的交直流叠加档分别测量a、b线开路状态下的交直流电

压叠加值及a、b线短路时的交直流电流叠加值,即为用户线最高铃流开路电压,话机最高输入铃流电压

及用户线最大铃流工作电流。

6.5 外观检查

按 MT210第5章的有关规定进行。

6.6 结构检查

按 MT210的第5章有关规定进行。

6.7 防爆性能试验

按GB3836.1及GB3836.4的有关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一般要求

系统在定型和生产过程中必须通过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并获得国家指定防爆检验单位发放的“防爆

检验合格证”。

7.2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二种。

7.3 出厂检验

7.3.1 每套系统均需进行出厂检验,合格者应予以合格证。

7.3.2 出厂检验一般由制造厂质检部门负责进行,必要时用户可提出参加。

7.3.3 出厂检验的试验项目应符合表4的规定。

7.3.4 出厂检验的各项指标必须符合各自系统标准的规定,否则按不合格处理。
表4

试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 第5.7条 第6.5条 ○ ○

结构、安全 第5.6、5.8条 第6.6条 ○ ○

基本性能 第5.3条 第6.2条 ○ ○

技术指标 第5.5条 第6.4条 ○ ○

选择性能 第5.4条 第6.3条 △ △

防爆性能 第5.9条 第6.7条 — ○

  注:①○表示需检验的项目。

②△仅对各自系统标准中所选择的功能进行检验。

7.4 型式检验

7.4.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系统定型时;

b.正式生产后,系统中设备及其组成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系统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每五年一次;

d.停产一年恢复生产时;

e.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7.4.2 型式检验样品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一套,其中话机可视需要配取,但不少于2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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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型式检验的试验项目应符合表4的规定。

7.4.4 试验中各项指标及性能应符合各自系统标准的要求,若有一项不合格,应取加倍数量之样品对

该项目进行复试,若仍不合格,则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8.1.1.1 产品标志应符合 MT209第14.2条的有关要求,并在具体的产品标准中明确规定。

8.1.1.2 系统中产品均应设置铭牌,本质安全型设备及其关联设备的铭牌应符合 GB3836.1及

GB3836.4的有关规定。

8.1.1.3 本质安全型设备及其关联设备外壳明显处应设置“Ex”标志及“MA”安全标志。

8.1.2 包装标志:

8.1.2.1 包装箱上的收发货标志应符合GB6388的有关规定。

8.1.2.2 包装箱上的储运标志应符合GB191的有关规定。

8.2 包装

8.2.1 本质安全型话机及调度交换总机应按GB3873作防雨、防潮、防震包装。

8.2.2 其他设备包装应有防潮密闭措施。

8.2.3 随同装入包装箱的文件有:

a.系统合格证;

b.系统使用说明书;

c.装箱单;

d.备附件清单;

e.其他必要的技术资料。

8.3 运输

包装好的设备在避免雨雪直接淋袭的条件下,应能适用于水运、陆运、空运等各种运输方式。

8.4 贮存

包装后的设备应能在温度为-10~+40℃,相对湿度不超过90%的环境条件中存放18个月。

9 成套性

应在各自产品标准中明确规定。

10 质量保证

在用户遵守系统及系统中产品标准所规定的运输、贮存及使用条件下,自发货之日起18个月内系

统中设备(除损耗性设备)因产品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负责无偿修复或

更换。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信监控设备分会归口。
本标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常州自动化研究所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世庄、何年春、彭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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